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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總說明 

按憲法法庭於一百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七號判

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明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前

段規定所保障之原住民族，應包括既存於臺灣之所有臺灣南島語系民族。

除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稱之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

民，舉凡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其成員仍維

持族群認同，且有客觀歷史紀錄可稽之其他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亦均得依

其民族意願，申請核定其為原住民族；其所屬成員，得依法取得原住民身

分。」、「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三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原

住民身分法或另定特別法，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稱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

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之認定要件、所屬成員之身分要件及登記程序等事項，

予以明文規範。」 

為落實上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及明定平埔原住民族群個別成員之民族

別登記等事項，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二十條規定：「平埔原住民應依其

父或母之所屬平埔原住民族群，登記其民族別；其平埔原住民傳統名字或

從姓，應與其登記之民族別相關聯。前項民族別之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訂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

法」(下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平埔原住民民族別之定義。（第二條） 

三、平埔原住民民族別登記原則。（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登記要件。（第六條及第七條） 

五、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取得、變更之次數限制，及變更為行政院所核

定之新民族別之限制。（第八條） 

六、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之取得與消滅之申請程序。（第九條） 

七、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之撤銷及更正程序。（第十條） 

八、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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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

分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民族別，指經行

政院核定之平埔原住民族群。  

一、 平埔族群是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的一支，也是臺灣

島上眾多原住民族的成員之一。十八世紀

以前，主要分布在蘭陽平原及中央山地一

線以西的海岸、平原、丘陵與近山地帶。

平埔族群自史前時代即與其他地區的南

島民族以舟船互有來往，中國歷朝各代與

來自日本諸島的海商、海盜，也常登岸與

他們交換物資。因此，當島嶼臺灣於十七

世紀捲入世界史脈動時，遂首當其衝，遭

到大量來臺外人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征伐

等衝擊，並面臨語言文化與認同的消失、

保存、抗爭危機。 

二、 平埔族群的分類，依學科屬性與調查資料

的不同，歷代學者看法各有差異；學術上

較有共識的分類，約分為：噶瑪蘭

（Kavalan）、凱達格蘭（Ketagalan）、道

卡斯（Taokas）、巴宰（Pazeh）、拍瀑拉

（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

（Hoanya）與西拉雅（Siraya）八族；其

中，噶瑪蘭族已於二零零二年認定為原住

民族。以上分類，在近二十年平埔族群正

名運動的影響及學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後，埔里地區的噶哈巫（Kaxabu）、臺南

高雄的大武壠（或稱大滿，Taivoan）、屏

東平原的馬卡道（Makatau），已從原本轄

屬的族群分出來，成為行動力強大、尋求

民族認定的新族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註記，指戶籍之登

記。 

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二十一條明定平埔

原住民身分得喪變更為戶籍登記事項，爰為此

項規定。 

第四條   平埔原住民應註記民族別， 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應依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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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一個為限。 

第五條  原住民之民族別，除本辦法另

有規定外，不得變更。 

明定平埔原住民民族別法定原則 

第六條  父母均為平埔原住民，且屬於

相同民族別者，其子女之民族別從

之。 

父母均為平埔原住民，且屬於不

同民族別者，其子女從父或母之民族

別。 

父母僅一方為平埔原住民，具有

平埔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從具平埔原

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民族別。 

明定平埔原住民子女民族別登記之從屬原則。 

第七條  因收養而取得平埔原住民身

分之養子女，其養父母屬於相同民族

別者，從養父母之民族別；養父母屬

於不同民族別者，其養子女從養父或

養母之民族別。 

養父母僅一方為平埔原住民

者，其養子女從具平埔原住民身分之

養父或養母之民族別。 

明定平埔原住民養子女民族別登記之從屬原

則。 

第八條  第六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一

項，平埔原住民父母屬於不同民族別

者，其子女之民族別，未成年時得由

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得依個人

意願取得或變更；其協議及變更，各

以一次為限。 

前項子女之民族別應與其取用

或並列傳統名字或其從姓者之所屬

民族別相同。 

依前項規定變更民族別者，從其

民族別之子女，應隨同變更。 

行政院依第二條規定核定新民

族別時，已註記民族別之成年人得依

個人意願申請變更為該民族別，從其

民族別之子女，應隨同變更。 

前二項子女之隨同變更，不計入

第一項所定一次之限制。 

一、明定註記平埔原住民民族別之程序，又

身分關係涉及公益，不宜頻繁變更，爰

為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五項之規定。 

二、平埔原住民身分之取得須取用或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具

原住民父或母之姓，以彰顯其對原住民

族血緣來源者之認同意識，故民族別之

登記應與其取得身分之要件，如取用或

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傳統名字或其從姓

者之所屬民族別相一致，爰為第二項規

定。 

三、查平埔原住民族別之分類，除涉及族群

成員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外，其學科屬

性與調查資料各有差異，故如有族群自

原屬的族群分出來，並經行政院核定，

自得由成年之族群成員依其意願註記為

新族群，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九條  民族別之註記或註銷，應依當 明定民族別登記之受理機關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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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之申請，並由戶政事務所受理；

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

名簿註記或註銷其民族別。 

當事人應依第二條規定之民族

別，提出註記之申請。 

第十條  因錯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

登記或漏未登記民族別者，戶籍所在

地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通知當事

人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

更正之登記。 

當事人認其民族別註記錯誤

者，得檢具其本身或其直系血親尊親

屬臺灣光復前之戶籍資料或其他公

文書之證明資料，申請更正。 

明定民族別誤登記或漏未登記之處理程序。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